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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情况：被担保人均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以下境内外下属子企业（包括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下属子企业”）：上海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有限公司、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南通药明康德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常熟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WuXi AppTec Holding Company, Inc.、上海合全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合全药业有限公司、常州合全生命科学有限公司、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上

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WuXi AppTec (HongKong) Limited、WuXi AppTec Singapore PTE. LTD.。
● 担保额度：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为前述被担保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5亿元或其他等值外

币的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5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为11.5亿美元，按2025年3月1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进行折算后为人民币82.4412亿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本公司下属子企业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对实际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以最近一期未经审计数据计算）的下属子企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5亿元或

其他等值外币的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5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上述担保授权包含上述担保有

效期内发生的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中净资产10%的担保。在授权有效

期内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人民币115亿元或其他等值外币，

担保余额以单日对外担保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不同下属子企业（含收购、新设子公

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1.5亿美元，按2025年3月1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为人

民币82.4412亿元。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对外担保额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公司财务部组织

实施。由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向下属子企业提供担保的，需经作为担保方的下属子公司履行其内部决

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述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的发现、研发服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中路288号1号楼

2002年4月2日

张朝晖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893,255.20万元，总负债为 2,319,284.05万元，
净资产为1,573,971.14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44,034.46万元，净利润为112,852.70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药理学、毒理学及安全性评价研究服务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1318号

2006年10月8日

张朝晖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83,121.03万元，总负债为183,337.41万元，净资
产为 199,783.62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250,219.70万元，净利润为 113,150.22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4、南通药明康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5、常熟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6、WuXi AppTec Holding Company, Inc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的发现、研发服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168号

2006年6月5日

张朝晖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88,543.54万元，总负债为130,935.10万元，净资
产为 157,608.44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262,584.24万元，净利润为 60,717.84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医药研发

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南路699号

2018年4月26日

张朝晖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29,401.90万元，总负债为119,931.46万元，净资
产为 109,470.44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105,933.95万元，净利润为 19,523.61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小分子新药研发服务

常熟市海虞镇海丰路58号

2019年11月11日

张峰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52,715.82万元，总负债为 65,500.03万元，净资
产为87,215.79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50,968.73万元，净利润为1,176.62

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615 South DuPont Highway, Dover, Kent Country, Delaware 19901,US
2007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79,794.31万元，总负债为113,938.15万元，净资
产为165,856.16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841.89万元（未

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全药业”）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的工艺研发、改进与生产服务

上海市金山区月工路9号

2003年1月23日

张峰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389,195.99万元，总负债为103,523.80万元，净
资产为 1,285,672.19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292,012.50万元，净利润为182,002.04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98.90%
8、无锡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制剂生产服务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路8号

2002年9月5日

Minzhang Chen（陈民章）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47,957.66万元，总负债为149,107.42万元，净资
产为 98,850.24 万元；2024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62,448.96 万元，净利润为-2,721.52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全药业全资子公司

9、常州合全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商务拓展及贸易服务

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1012号

2019年3月20日

Minzhang Chen（陈民章）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46,172.72万元，总负债为 30,214.48万元，净资
产为 115,958.24 万元；2024 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22,612.44 万元，净利润为 11,948.83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10、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的工艺研发、改进与生产服务

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589号

2013年9月29日

张峰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475,058.92万元，总负债为296,704.72万元，净
资产为2,178,354.20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1,335,289.05万元，净利润为540,600.37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全药业全资子公司

11、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的工艺研发服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林路90号79#楼二至五层

2011年4月15日

Minzhang Chen（陈民章）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81,224.18万元，总负债为175,047.52万元，净资
产为 106,176.67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179,233.37万元，净利润为 40,696.92万元（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全药业全资子公司

12、WuXi AppTec (HongKong) Limited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提供医药研发服务和销售医药产品

Flat/Rm 1910, 19/F, Lee Garden One, 33 Hysan Avenue Causeway Bay, HK
2012年3月26日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681,118.76万元，总负债为 1,115,339.80万元，
净资产为 565,778.96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986,001.03万元，净利润为16,620.65万元（以上为剔除和本公司相关的内部往来余额后的未经审计单体口径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13、WuXi AppTec Singapore PTE. LTD.
主营业务：

住所：

成立时间：

主要财务数据：

股权结构

小分子药物的发现、研发服务

11 BEACH ROAD, #03-01, CRASCO BUILDING, SINGAPORE
2021年11月5日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23,669.25万元，总负债为981.37万元，净资产为122,687.88万元；2024年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1,099.99万元，净利润为1,224.71万元
（未经审计单体口径，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除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WuXi AppTec (HongKong) Limited提供 10亿美元担保（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7月19日、2024年10月22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3、
临2024-070）而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外，本公司及下属子企业目前尚未就本次担保签订其他相关担保

协议。本次担保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对外担保的方式、担保额度等事项以签署具体的担保

协议为准。

经作为担保方的下属子企业履行其自身决策程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WuXi AppT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WuXi ATU (Ireland) Holding Limited 和WuXi ATU (Hong Kong)
Limited提供最高担保限额不超过1.5亿美元担保，具体协议签署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11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为临2025-004的《关于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下属子企业的经营发展需要确定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

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均在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之间或不

同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均在本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之间

或不同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同意本次担保，并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5亿美元，按2025年3月17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为人民币 82.441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14.06%，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亿美元，按2025年3月17日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为人民币71.68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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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2025年度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议案尚需提交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拟续聘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

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
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

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德

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2、人员信息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4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04人，从业人员共5,616人，注册会

计师共1,16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70人。

3、业务规模

德勤华永2023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4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2亿

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亿元。德勤华永为58家上市公司提供2023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总额为人民币2.60亿元。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

与本公司同行业客户共2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德勤华永近三年未

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5、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纪律处分；德勤华永曾受到行政处罚一次，受到证券监管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两次，受到自律

监管措施一次；十七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一次，五名

从业人员受到自律监管措施各一次；一名2021年已离职的前员工，因个人行为于2022年受到行政处

罚，其个人行为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并不影响德勤华永

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母兰英女士，是本项目的A股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母兰英女士自2005年加入

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7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

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以及英联邦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母兰英女士自2025年开始为

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并担任项目合伙

人。

质量控制复核人胡科先生自2004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

的专业服务工作，2008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胡科先生近三年签署

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共5份。

签字注册会计师林秋梅女士于2015年加入德勤华永，2015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会员。林秋梅女士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超过12年。林

秋梅女士自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专业服务。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

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4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81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60万元。2024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341万元。

2024年度境内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相较于上年度无变化。

2024年度上述审计费用是以德勤华永的合伙人及其他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

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定的。

2025年度审计费用将以2024年度审计费用为基础，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及审计服务

的性质、繁简程度等情况，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制度等要求，已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确定相应评选政策和流程，并履行相关的评议和监督等职责。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评议后发表如下意见：德勤华永有能力继续为公司提供境内审计相关服务，建

议董事会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为公司2025年度境内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

一年；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有能力继续为公司提供境外审计相关服务，建议董事会继续聘请德勤?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公司2025年度境外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

计费用。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续聘 2025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审计委员会提议的德勤华永为本公司

2025年度境内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续聘审计委员会提议的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本公司2025年度境外合并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德勤华永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审计费用。

（三）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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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告附注中分部信息的列示，以更聚焦地展现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的主要业务和增长

点。本次变更不影响本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等财务报表数据。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本公司通过独特的“CRDMO”（Contrac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合同

研究、开发与生产）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槛，助力客户提升研发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

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临床试验研究等领域。为在

财务报告中提供更聚焦、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以反映本集团当前的主要业务情况和增长点，本公司决定

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调整报告分部的划分方式（以下简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本集团的报告分部主要划分为：化学业务（WuXi Chemistry）、测试业务

（WuXi Testing）、生物学业务（WuXi Biology）、高端治疗CTDMO业务（WuXi ATU）、国内新药研发服务

部（WuXi DDSU）和其他业务（Others）。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持续经营业务主要划分为化学业务

（WuXi Chemistry）、测试业务（WuXi Testing）、生物学业务（WuXi Biology）和其他业务（Others）。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的报告分部划分主要为：

（1）化学业务（WuXi Chemistry）：提供从化学药物的发现研究，到临床前和临床阶段开发，到商业

化生产的一体化、端到端的服务，满足各个阶段、不同规模业务需求，涵盖所有化学药物的分子形式及

所有类别，包括小分子、寡核苷酸、多肽及相关化学偶联物，以及支持各类化学药物的制剂业务。

（2）测试业务（WuXi Testing）：提供药物从临床前测试到临床试验的一体化测试解决方案，涵盖测

试服务、临床研究服务和临床研究现场执行服务，加速研究开发进程。

（3）生物学业务（WuXi Biology）：以全方位的生物学服务和解决方案，针对不同靶标、不同分子类

型，支持从靶点发现到候选药物筛选和优化，再到临床阶段的各类生物学研究和测试项目。

（4）其他业务（Others）：包括非核心业务及其他行政服务、销售原材料和废料收入。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一）准则要求

此次变更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第八条、第九条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
号》的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内部管理的要求进行。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本公司为了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并向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相关的分部财务信息，决定将以化学业务（WuXi Chemistry）、测试业务

（WuXi Testing）、生物学业务（WuXi Biology）和其他业务（Others）作为报告分部信息披露的新形式。

（二）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告附注中分部信息的列示，不影响本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净利润等财务报表数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按照调整后

的报告分部列报方式编制2024年年度报告分部信息，同时对2023年比较期间数据进行重新列示。本

公司相信新的披露方式更加符合本集团当前业务运营的实际情况，将更好地帮助投资者认识和分析

本集团的运营状况、聚焦本公司的主要业务和增长点。

四、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及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

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规定。因此，同意本公司对该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如下专项说明：

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所载资料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情况。

五、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及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本公司对该会计政

策进行变更，并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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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

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

经无关联关系董事、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监事会一致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与关联方发生的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将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本集团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全

体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

易，符合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正常的商业安排，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本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议案。董事会同意：（1）本公司结合2024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2025年公司预计拟

开展日常业务的实际需求，拟定2025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2）授权的有效期为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5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2026年

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本议案经无关联关系董事审议通过。

3、本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议案，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拟定的本集团2025年预计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额度是本

公司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开展，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议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预计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提供技术服
务

提供综合服
务

物业出租

关联方

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 及其下属
公司

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 及其下属
公司

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 及其下属
公司

2024年度预计发生金
额（元）

/

/

/

2024 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元）

36,964,408

3,221,354

1,810,892

2025 年度预计额
度（元）

37,000,000

3,300,000

1,900,000

原因

客户业务开展
需求

客户业务开展
需求

客户业务开展
需求

注：上表中本集团与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不包括本集团与WuXi XDC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预计发生的交易。本集团与WuXi XDC Cay⁃
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2025年全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披露

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
主营业务：

住 所：

成立时间：

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该公司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为香港上市公司，其下属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提供生物制剂
发现、开发及生产服务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2014年

本公司董事Ge Li（李革）担任其董事；过去十二个月内，本公司董事Yibing Wu（吴亦兵）
曾担任其董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5,657,57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401,788万元；2023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03,42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57,062
万元（经审计合并口径）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其

能严格履行持续性关联交易项下的义务，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5年，本集团将与关联方进行提供技术服务、提供综合服务、物业出租等类型的持续性关联交

易，并将按照以下定价政策，根据业务发展具体情况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

1、提供技术服务：本集团向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定价政策

与其他客户的定价政策一致，均按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并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2、提供综合服务：本集团向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综合服务，定价政策

与其他客户的定价政策一致，均按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并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3、物业出租：本集团向WuXi Biologics (Cayman) Inc.及其下属公司出租物业，交易价格参考当地

规模和质量相似的临近物业之现行市价厘定。

四、持续性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本集团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本集团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均为正常的商业安排。关联交易价格将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并

通过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公司不

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08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

此次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以实施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

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特别分红方案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公告通

过其全资子公司WuXi ATU (Ireland) Holding Limited、WuXi ATU (Hong Kong) Limited向Altaris LLC（包

括其所控制的主体）转让WuXi ATU 业务的美国及英国运营主体的全部股权，并于2025年3月7日（美

国时间）完成交割。该部分业务的出售主要是为了确保所有迫切需要WuXi ATU细胞治疗服务的客

户和患者得到不受中断的服务和及时救治，同时WuXi ATU美国和英国业务的相关科学家、技术人员

和其他员工可继续为实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的使命持续工作。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
年12月25日、2025年3月1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公告编号为临2024-079、临2025-004的相

关公告。同期，公司于2025年2月完成向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医疗技术检测、临床和法规咨询公

司NAMSA出售在美国的医疗器械测试业务的交易的交割。此项交易旨在优化公司的战略性业务组

合，使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核心的CRDMO（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业务，并通过在多个地区的进一步

投资，以增强在研究、开发和生产服务方面的业务协同效应，强化公司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以更

好地满足全球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为感谢广大股东对于公司上述业务策略调整的理解与支持，以及加大向广大股东的回报，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特别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税）。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测算，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10,797,403.70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此次特别分红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述特别分红方案。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特别分红方案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董事长或其进

一步授权人士具体执行上述特别分红方案。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前述事项进行

授权。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本公司2025年度特别分红方案综合考虑了本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

况、经营业绩、发展前景和未来增长潜力，平衡本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以及与股东分享本公司经营成果

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有利于本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同意此次特别分红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此次特别分红方案结合了公司经营业绩、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

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次特别分红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11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有效规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外汇风险，增强本公司财务的稳健性，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情

况下，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企业（以下简称“下属子企业”）拟在2025年度与境内外商业

银行开展额度不超过70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品种包括远期结售汇等外

汇衍生产品业务。

●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本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

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本次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存

在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履约风险、内部控制风险、客户违约风险等风险。

一、外汇套期保值情况概述

（一）外汇套期保值目的

根据本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的发展战略，本公司国际业务量不断增加，本公司外汇头

寸也相应增加，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也随之增大。

为有效规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本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外汇风险，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

需求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在2025年将继续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等业务来锁定汇率，

降低汇率波动对本公司经营利润的影响，以积极应对汇率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交易方式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基于外币需求，在境内外具有相应业务经营资

质的商业银行办理以锁定汇率风险和成本为目的的外汇交易，包括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三）业务规模及资金来源

考虑本公司的出口收入水平，2025年度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

超过70亿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且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

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额度。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具体金额以单日外汇套期

保值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期限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5年年度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 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

准）。

（五）授权事项

为规范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确保本公司资产安全，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的前提下，由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本公司财务部在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工作。

二、审议程序

2025年3月17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核定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外汇套期保值的可行性分析、风险及风控措施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本公司存在一定体量的外汇收入，受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

兑损益将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为防范外汇市场风险，本公司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适

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本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本次拟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额度基于本公司外汇资产负债状况、外汇收支业务规模、外汇波动趋势及已签订合约履约情

况，进一步提高本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本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利率

波动风险，增强本公司财务稳健性。

本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为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配备了专

人，本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切实可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可行性。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以投机

为目的，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

率风险为目的，有利于本公司稳健经营，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本公司的不良影响。但是进行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因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价格变动，本公司锁定汇率后

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本公司损失；

（2）履约风险：在合约期限内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倒闭、市场失灵等重大不可控风险情形或其他情

形，导致本公司合约到期时不能以合约价格交割原有外汇合约，即合约到期无法履约而带来的风险；

（3）内部操作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不完善或操作

人员水平而造成风险；

（4）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客户调整订单等情况将使货款实际回款情况与预期

回款情况不一致，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本公司已签署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合同所约定期限或

数额无法完全匹配，从而导致本公司损失；

（5）境外衍生品交易风险：因境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变动可能带来结算与交易风险。

（三）风控措施

为保证本公司外汇套期保值安全、顺利开展，本公司进一步细化了外汇套期保值的工作流程、内

部管理机构，并引入更多专业部门进行宏观形势、外汇市场的分析，加强内部宣导，严格执行董事会的

授权。具体风控措施如下：

（1）本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对本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管理原则及要求、审

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进行了

明确规定，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行为和风险进行了有效规范和控制。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制度》的规定进行操作，定期对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查，控制业务风险，保证制度有

效执行；

（2）本公司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禁止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由财务部负

责统一管理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并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

业人员，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

（3）为控制交易违约风险，本公司仅与具备合法业务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审慎审查合约条款，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4）本公司选择经监管机构批准、具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高信用等级商业银行开展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市场认可度高的交易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

务，降低交易风险；

（5）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风险，本公司持续开展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化，

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汇兑损失；

（6）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控，严格遵守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7）当外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8）针对境外衍生品交易风险，本公司在境外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主要针对国际业务所开展，交易

地区政治、经济及法律风险较小，且利率、汇率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结算量较大，境外交易对手仅限于

经境外监管机构批准、具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高信用等级商业银行，并将充分评估结算

便捷性、流动性及汇率波动性等因素。

四、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会计核算原则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核算，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

信息进行披露。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出于从锁定结售汇成本的角度考虑，能够降低

汇率波动对生产经营的影响，符合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12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种类：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投资对象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

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

??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或其他等值外币的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5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

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金额以测算生效中的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

重复计算。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董事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

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

风险。

一、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本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公司将合理利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本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或其他等值外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

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5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

通过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具体金额以测算生效中的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尽管有该等

授权，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还必须满足以下限制：（1）在12个月内自同一家银行所购买

的理财产品之本金总发生额（按交易计算）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总资产的25%，且（2）该等理财产品

在12个月内预计最高投资收益的总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年扣除少数股东权益部分税前利润的

25%。

（三）资金来源

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四）现金管理方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投资对象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结构性存款、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货币基金。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本公司财

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公司采取的具体风控措施如下：

（一）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产品，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

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产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得占用公司正常运营所需

资金需求。

（二）购买理财产品需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的额度和期限内，根据具体交易金额由公司审批权限规

定的授权人进行事先审批。

（三）理财产品合同需经公司法律事务部审阅同意后方可签署。

（四）公司财务部下设的资金部负责委托理财工作的具体实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

投向，如果发现潜在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并建立理财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确保理财产品金额在董事会的限额以内。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本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自有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本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本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货币资金”科目等，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

益”科目等。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07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8169元（含税）。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以2024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

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口

径）为人民币9,450,308,427.78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3,017,173,789.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定了如下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8169元（含税）。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测

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35,113,437.82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

例为30.00%。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2,835,113,437.82元；采用集中竞价方式于A股已实

施的股份回购注销金额人民币 3,000,001,918.87元，现金分红和回购注销金额合计人民币 5,835,115,
356.69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61.75%。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
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
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
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
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除以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平均净利润）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年度

2,835,113,437.82
3,000,001,918.87
9,450,308,427.78

3,017,173,789.50

8,366,247,812.86

3,000,001,918.87
9,290,256,865.45
11,366,249,731.73

否

122.35%

否

否

上年度

2,882,050,829.90
-

9,606,749,135.07

上上年度

2,649,083,545.14
-

8,813,713,033.51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前提下，进一步授权董事长或其进

一步授权人士具体执行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前述事项进行

授权。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本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

况、经营业绩、发展前景和未来增长潜力，平衡本公司长远经营发展以及与股东分享本公司经营成果

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有利于本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同意此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